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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辦理行政訴訟事件遠距審理及文書傳
送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法院辦理行政訴訟事件

遠距審理及文書傳送辦

法 

行政法院辦理行政訴訟

事件遠距審理及文書傳

送作業辦法 

因設置於地方法院之行

政訴訟庭亦辦理行政訴

訟事件，且懲戒法院審理

懲戒案件、法官職務案件

之程序因準用行政訴訟

法（以下簡稱本法）之結

果，亦有適用本辦法之需

要。又因本辦法係依本法

第一百三十條之一第四

項訂定，爰配合本法用

語，刪除「行政」及「作

業」等文字，而修正本辦

法名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行政

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

之一第四項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行政

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

之一第四項及第一百

七十六條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三百零五條第

八項訂定之。 

配合新修正本法第一百

三十條之一規定已得以

科技設備遠距視訊證人，

而無庸依本法第一百七

十六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三百零五條第八項，爰

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

距審理，係指行政訴訟

事件之當事人、代表

人、管理人、代理人、

輔佐人、證人、鑑定人、

專家或其他訴訟關係

人之所在處所、機關或

所在地法院，與行政訴

訟事件繫屬法院間，有

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

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

審理者，法院認為適當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

距審理，係指行政訴訟

事件之當事人、代理人

或證人所在處所或所

在地法院，與行政訴訟

事件繫屬法院間，有聲

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

科技設備而得直接審

理者，行政法院認為適

當時，得依聲請或依職

權以該設備進行審理

之。 

一、配合本法第一百三

十條之一規定擴大

遠距審理之適用範

圍，修正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增加代表

人、管理人、輔佐人、

鑑定人，並納入法院

實務常見行專家諮

詢之專家或其他訴

訟關係人（如輔助參

加人、特約通譯）等

適用對象，並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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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以該設備進行審理。 

本辦法所稱陳述

人，係指法院得利用遠

距審理，使其為陳述或

受訊問之前項訴訟關

係人。 

本辦法所稱行政

訴訟事件，包括聲請事

件。 

本辦法所稱陳述

人係指行政法院得利

用遠距審理，使其為陳

述或受訊問之當事人、

代理人或證人。 

本辦法所稱行政

訴訟事件包括聲請事

件。 

字修正。另本辦法規

定之機關不以行政

程序法第二條定義

之行政機關為限，亦

包含各政府機關之

內部單位或派出單

位（如警察機關分局

派出所），附此說明。 

二、標點符號酌為修正，

爰修正第三項。 

第三條 陳述人聲請於

其所在處所或機關進

行遠距審理，應表明該

處所或機關及其與法

院間之遠距審理設備

能否通聯，法院認為不

適當時，得利用陳述人

所在地設有遠距訊問

設備之其他法院、檢察

署、政府機關或其他適

當處所審理之。 

前項聲請是否適

當，法院宜審酌下列

事項認定之：  

   一、與法院端之遠距

審理設備是否確

能順利、安全通

聯。 

二、遠距端能否適時

提供法院端必要

之協助。 

三、陳述人能否自由

及真實陳述。 

四、其他足以影響真

實發現或審判

公平之情事。 

第一項之聲請，

經認為適當而於陳述

第三條 陳述人聲請於

其所在處所進行遠距

審理，行政法院認為不

適當時，得利用陳述人

所在地法院之遠距訊

問設備審理之。 

前項聲請是否適

當，行政法院宜審酌下

列事項認定之： 

一、與訊問端行政法院

之遠距訊問設備

能否通聯。 

二、受訊問端能否適時

提供行政法院必

要之協助。 

三、陳述人能否自由及

真實陳述。 

四、其他足以影響真實

發現或審判公平

之情事。 

第一項之聲請，經

認為適當而於陳述人

所在處所進行遠距審

理者，行政法院於必要

時得指定所屬人員至

該處所協助訴訟程序

之進行及其他相關事

宜。 

一、陳述人聲請進行遠

距審理時，應陳明其

所在處所或機關地

點及有無聲音及影

像相互傳送之科技

設備能與法院進行

通聯，俾利法院審酌

其科技設備是否確

能順利、安全地與法

院進行通聯，而適於

遠距審理，以達便利

審理之目的。另若陳

述人聲請在其所在

處所進行遠距審理，

法院認為該處所不

適當，但仍有進行遠

距審理之必要時，得

利用陳述人所在地

設有遠距訊問設備

之公署或其他適當

處所審理之；另配合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

七條及第十條均有

規定「機關」，及因行

政訴訟事件當事人

之一造通常為中央

或地方機關，並將訊

問端行政法院、受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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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在處所或機關進

行遠距審理者，法院

於必要時得指定所屬

人員至該處所協助訴

訟程序之進行及其他

相關事宜。 

當事人、代表

人、管理人與其代理

人、輔佐人聲請在不

同處所、機關或法院

進行遠距審理，如無

法在不受干預下充分

自由溝通者，法院得

認為不適當。 

 問端用語統一修正

為「法院端」、「遠距

端」，爰修正第一項、

第二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第三項。 

二、法院為保障人民訴

訟權，應確保當事人

與其訴訟代理人或

輔佐人間在不受干

預下充分自由溝通

（參見司法院釋字

第六五四號解釋理

由書之精神），不因

法院使用科技設備

進行審理程序而有

異，故為保障當事人

權益，其與代理人或

輔佐人聲請在不同

處所進行遠距審理，

如無法在不受干預

下充分自由溝通者，

應由法院審酌其聲

請是否適當，爰增訂

第四項規定。 

第四條 法院對遠距審

理之法庭，得依業務狀

況，指定時間供遠距審

理專用。 

前項專用法庭之

遠距審理以十分鐘為

一時段，每次審理最

多可申請六時段，必

要時得經法院端法院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延長。 

第四條 行政法院對遠

距審理之法庭，得依業

務狀況，指定時間供遠

距審理專用。 

遠距審理以半小

時為一時段，每次審

理最多可申請二時

段，必要時得經訊問

端行政法院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延長。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遠距審理所需時間，

常因審理時之實際

情況，例如當事人或

訴訟關係人是否準

時到庭、證人待證事

實之多寡、程序進行

是否順暢等，而有所

變化。為保持遠距審

理專用法庭之彈性，

俾充分運用時間，爰

修正第二項，將一時

段半小時修正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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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每次訊問最多

可申請二時段修正

為六時段，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五條 法官得命書記

官於進行遠距審理前

一日下午三時前，利用

遠距訊問排程系統，登

記法院端法庭之使用，

並應登記使用遠距端

法庭或機關，即時通知

陳述人行遠距審理之

時間及處所。 

因事件須緊急審

理者，應由法院端先

行與遠距端法院或機

關協調，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依第一項排程登

記後，如有異動，應利

用該系統變更登記。 

第五條 法官得命書記

官於進行遠距審理前

一日下午三時前，利用

遠距訊問排程系統，登

記訊問端法庭之使用，

並應登記使用受訊問

端法庭或機關，同時通

知陳述人受訊問之時

間及處所。 

因事件須緊急訊

問者，應由訊問端行

政法院先行與受訊問

端法院或機關協調，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依第一項排程登

記後，如有異動，應利

用該系統變更登記。 

一、為統一用語，第一項

及第二項酌作文字

修正。 

二、第三項未修正。 

第六條   法院端於遠距

審理開庭起始，應由審

判長宣示全程錄音、錄

影，且遠距端非經審判

長許可，不得自行錄

音、錄影或直播。 

      審判長於遠距審

理中應注意開庭時同

步傳送之聲音或影像

有無遭竊錄或直播；如

發現未經許可錄音、錄

影或直播者，審判長應

制止其行為，並得命其

消除該錄音、錄影內容

或停止直播。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行遠距審理時，

依行政法院組織法

第四十七條準用法

院組織法第九十條

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法庭開庭時，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

予錄音。必要時，得

予錄影。在庭之人非

經審判長許可，不得

自行錄音、錄影；未

經許可錄音、錄影

者，審判長得命其消

除該錄音、錄影內

容。前項處分，不得



5 
 

聲明不服。」應由法

院端於開庭時錄音、

錄影，遠距端非經審

判長許可，不得自行

為之，且因資訊科技

發展使網路直播日

益盛行，於遠距審理

時未經審判長許可

而直播，其影響開庭

秩序之效果，不亞於

違法錄音、錄影者，

基於舉輕以明重之

原則，自應併予規

範，爰於第一項規定

法院端審判長於遠

距審理開庭起始即

宣示上開意旨。 

三、另增訂第二項規定

審判長發現有違法

錄音、錄影或網路直

播時之處理方式，俾

使訴訟關係人依法

遵循。 

第七條 遠距審理筆錄

或其他文書，須陳述人

簽名者，由法院端傳送

至遠距端，經陳述人確

認內容並簽名後，將筆

錄或其他文書以科技

設備傳回法院端。 

陳述人依法應於

訊問前或訊問後具結

者，由陳述人、遠距端

法院或機關將結文以

科技設備傳送至法院

端。 

前二項筆錄、結文

或其他文書以科技設

第六條 遠距審理筆錄

及其他文書，須陳述人

簽名者，由訊問端行政

法院傳送至受訊問端，

經陳述人確認內容並

簽名後，將筆錄及其他

文書以電信傳真或其

他科技設備傳回訊問

端行政法院。 

受訊問人依法應

於訊問前或訊問後具

結者，由受訊問人、受

訊問端法院或機關將

結文以電信傳真或其

他科技設備傳送予訊

一、條次變更。 

二、為統一用語，第一項

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第二條第二項

陳述人之範圍已包

括依法須具結之受

訊問人，為統一用

語，第二項爰作文字

修正。 

四、依本法第一百七十

六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三百零五條第

七項規定（證人）、本

法第一百五十六條

規定（鑑定人）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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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傳送於法院端者，其

效力與提出經簽名之

文書同；法院端應列印

該簽名之文書附於卷

宗。 

問端之行政法院。 

受訊問端法院、機

關或陳述人應於遠距

審理後一週內，將簽名

後之前二項筆錄、結文

或其他文書原本寄回

訊問端行政法院。 

法第一百三十二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二百零七條第三項

規定（通譯），證人、

鑑定人或通譯將訴

訟文書以科技設備

傳送至法院者，效力

應與提出文書相同，

若該文書屬須由提

出人簽名之文書（如

結文），且經提出人

於文書上簽名、蓋章

或以指印代簽名者，

其以科技設備傳送

至法院端後，考量科

技設備傳送之技術

本質（無法傳送原

本）及本法擴大遠距

審理適用範圍以促

進訴訟之立法目的，

應認其已符合該文

書應簽名之程式。況

於遠距審理時透過

科技設備之影像傳

輸及法庭錄影輔助，

應足以確保陳述人

於文書上簽名之真

正，文書原本已無事

後寄回法院之必要；

惟法院端仍應列印

依科技設備傳送陳

述人簽名之文書附

卷，以供查閱，爰刪

除現行第三項，另增

訂第三項，明定陳述

人依科技設備傳送

文書之效力與提出

經簽名之文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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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依法得支領日

費、旅費、報酬或其他

費用者，法院端得以科

技設備傳送日費、旅

費、報酬或其他費用申

請書兼領據至遠距端。

於遠距審理結束後，由

陳述人簽名並以科技

設備傳送至法院端提

出申請，經審核後，由

法院直接匯入其金融

機構帳戶或以其他適

當方式支付。 

前項得支領費用

以距離為核發標準者，

以陳述人自其所在地

至遠距端處所為計算

基礎。 

 

第七條 遠距審理結束

後，證人得傳真日費、

旅費聲請書兼領據，向

訊問端行政法院聲請，

經審核後，由訊問端行

政法院郵寄證人、直接

匯入其金融機構帳戶

或以其他適當方式支

付。 

前項之日費、旅

費，以證人至受訊問處

所為計算基礎。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條修正及

鑑定人除日費、旅費

外，依本法第一百六

十條規定，尚得請求

相當之報酬及鑑定所

需費用。另依法院特

約通譯約聘辦法第十

三條規定，特約通譯

除日費、旅費外，亦

得請求報酬。且法院

諮詢之專家，得依法

院行專家諮詢要點支

領日費、旅費及報酬。

為使費用申請作業之

用語一致（參見司法

院發布之「各級行政

法院辦理行政訴訟事

件證人鑑定人日費旅

費報酬及鑑定費用支

給要點」），爰修正

第一項得申請費用之

對象及範圍，並酌作

文字修正。 

三、另因本辦法所定科

技設備不以傳真為

限，且考量支付費用

之便利性、安全性及

其他需求（如防疫），

法院得以匯入金融

機構帳戶或以其他

適當方式支付，且郵

寄方式亦可為其他

方式涵蓋，爰修正第

一項所列傳送及支

付方式。 

四、明定申請支領之費

用以距離為核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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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計算基礎，爰修

正第二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九條  前二條規定，於

法院決定行遠距審理

時，得隨同寄發期日通

知書檢附筆錄簽名頁、

結文或各項費用之申

請書兼領據紙本，由陳

述人於遠距審理中或

結束後，在筆錄簽名

頁、結文或申請書兼領

據上簽名，依法院端指

示以科技設備傳回或

將該筆錄簽名頁、結文

或申請書兼領據畫面

截圖存檔後辦理，並應

列印附於卷宗。 

 一、本條新增。 

二、前二條規定，於法院

決定行遠距審理時，

亦得選擇以寄發期

日通知書時併附須

簽名文書之紙本供

陳述人於遠距審理

中或結束後簽名，再

依法院端指示以科

技設備傳回，或由法

院端以科技設備（如

U會議視訊軟體）擷

取經簽名文書之畫

面截圖存檔後辦理

費用申領事宜，因此

方式亦足以確保陳

述人於文書上簽名

之真正，其原本事後

亦無須寄回法院，惟

應由法院端列印附

卷，以供查閱。 

第十條 法院端及遠距

端法院應指定庭務員

或專人負責下列事項： 

一、法庭遠距審理設備

之開關機、保管及

維護。 

二、利用遠距訊問排程

系統列印庭期表

並張貼於法庭外。 

三、進行遠距審理時協

助相關設備之操

作。 

四、第七條有關結文、

筆錄或其他文書

第八條 訊問及受訊問

端法院應指定庭務員

或專人負責下列事項： 

一、法庭訊問設備之開

關機、保管及維

護。 

二、利用遠距訊問排程

系統列印庭期表

並張貼於法庭外。 

三、進行遠距審理時協

助視訊設備之操

作。 

四、第六條有關結文、

審理筆錄與其他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七

條至第九條，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第五款

規定之條次，並就第

一項序文、第三款至

第六款及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 

三、若遠距審理之遠距

端為陳述人所在處

所時，第一項第三款

至第五款事項應由

陳述人協助處理，爰

增訂第三項。 



9 
 

之傳送、接收或回

傳等事宜。 

五、第八條申請支領日

費、旅費、報酬或

其他費用之領據

傳送、接收或回傳

等協助事宜。 

六、遇遠距審理設備故

障或其他原因致

不能使用時，於遠

距訊問排程系統

標註停用期間，並

通知已登記之法

官、書記官或相關

人員。 

前項規定，於遠距

端為機關並經其同意

協助者，準用之。 

第一項第三款至

第五款事項，於遠距端

為陳述人所在處所時，

應由陳述人為之。 

文書傳真及一週

內補寄其原本至

訊問端行政法院

等事宜。 

五、前條有關證人日

費、旅費領據傳真

等協助事宜。 

六、遇視訊設備故障或

其他原因致不堪

使用時，於遠距訊

問排程系統標註

停用期間，並通知

已登記之法官、書

記官或相關人員。 

前項規定，於受訊

問端為機關並經其同

意協助者，準用之。 

第十一條 各法院應將

負責前條事項之庭務

員或專人及其代理人

姓名、職稱、電話號碼

函報司法院資訊管理

單位；異動時，亦同。 

第九條 各法院應將負

責前條事項之庭務員

或專人及其代理人姓

名、職稱、電話號碼函

報司法院資訊管理單

位；異動時，亦同。 

條次變更。 

 第十條 本辦法於行政

法院訊問鑑定人、使用

通譯之程序及其他行

政法院認有遠距審理

之必要情形，準用之。 

一、本條刪除。 

二、因第二條修正條文

已擴大適用對象至

鑑定人及包含通譯

在內之其他訴訟關

係人，故無準用必

要，爰予刪除。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

月十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辦法施行日期，修

正為自發布日施行。 


